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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11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1,247,1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2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

董事长乔文健无法履职，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董事推举董事熊胜辉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乔文健因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董事陈美川、董事杨诚、职工

代表董事张广嘉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白雪原、监事江海燕、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总裁强卫、常务副总裁王伟、副总裁邓湘湘列席会议；财务负责人陈美

川、副总裁姚泽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7,276,517 96.0131 23,767,164 3.9529 203,420 0.0340

2、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755,489 98.4213 8,956,992 1.4897 534,620 0.08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

事会、 修订公

司章程及其附

件的议案》

178,308,109 88.1497 23,767,164 11.7497 203,420 0.1006

2

《关于向银行

申请授信并提

供 担 保 的 议

案》

192,787,081 95.3077 8,956,992 4.4280 534,620 0.26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谢小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929� � �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2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关

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9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富力盈凯广场4501公司会

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建国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63人，参加

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17,292,68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288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26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860,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参加表决的股东、股

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16,432,5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5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6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为860,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8%。

4、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本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162,4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0%；反对11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

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729,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8633％；反对11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2417％；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151,4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6％；反对1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弃权

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718,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3.5845％；反对1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0789％；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6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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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0058 五矿发展 A股 停牌 2025/12/30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有关精神，切

实履行实际控制人历史承诺和加强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12月29日，五矿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五矿发展” ）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五矿”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初步考虑

拟由公司通过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五矿股份” ）持有的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矿业” ）股权、鲁

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中矿业”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拟置出资产为原有业务相关的主要资产及负债（除保留资产、负债外）。本次交

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同时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方案以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

为准。

因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

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证券代码：600058）自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公司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规定和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2008年，公司进行配股再融资期间，公司原控股股东（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五

矿作出承诺：“在五矿发展本次再融资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积极推进包括邯邢冶金矿山管

理局在内的其他黑色金属领域相关资产和业务的改制、重组工作，在资产和业务符合注入

上市公司的条件时实施以五矿发展为核心的黑色金属业务的整合。” 2014年6月，中国五矿

将该承诺规范为：“我公司（中国五矿）将积极推进包括邯邢矿业有限公司在内的其他黑

色金属领域相关资产和业务的改制、重组等工作，在2022年6月30日前，实施以五矿发展为

核心的黑色金属业务整合。”自2022年6月2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五矿定期向五矿发展

出具《关于相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说明函》，并由上市公司发布《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充分披露中国五矿下属黑色金属业务

整合及规范工作情况、承诺履行进展。

（二）拟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入的交易标的为五矿矿业股权及鲁中矿业股权。

1、五矿矿业

公司名称 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永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60,95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0年11月3日

经营期限 2010年11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8120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1幢1层133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国内外工程承包；进出口业务；铁矿石、黑色金属矿石、铬矿石、锰

矿石、镍矿石、宝石、玉石、水晶石、土砂石、化学矿石、石棉、石墨的销售；技术检测；固体

矿产地质勘查；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测绘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测绘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鲁中矿业

公司名称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忠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45,841.8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4年4月20日

经营期限 1994年4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2001695300315

注册地址 济南市莱芜区张家洼街道办事处长兴路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施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劳务派遣

服务；电气安装服务；烟草制品零售；食品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电线、电缆制

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装卸搬运；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工业

设计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用石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材料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家用电器销售；金属矿石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固体废物治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拟置入资产具体范围以重组预案

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拟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公司原有业务相关的主要资产及负债 （除保留资产、 负债

外），最终以双方实际签订协议规定的置出范围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拟置出资产具体范围以重组预案

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五矿股份。

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的交易对方预计为五矿股份或其指定的相关主体。最终确定的交

易对方以后续公告披露为准。

公司名称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可炳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2,906,924.2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8462C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

经营范围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投资、销售；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矿山、建筑工程的设计；机

械设备的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

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安装；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

托管理；招标、投标业务；广告展览、咨询服务、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程；自有房屋

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五）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 本次交易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

书中披露的信息为准。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

市。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根据中国五矿的《通知》，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五矿股

份持有的五矿矿业、鲁中矿业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同时，公司拟置出资产为原有业务

相关的主要资产及负债（除保留资产、负债外）。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

易，同时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相关方案尚待进一步商讨确定。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需商讨

论证，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交易

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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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为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

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13:30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聚贤街道扬帆路515号远大中心1904会议室召

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一

一9:25，9:30一一11:30和13:00一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

日9:15一一15:00。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史迎春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2、本次股东会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37名，代表

股份299,019,3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06,626,864股的59.02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名，代表股份215,277,3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06,626,864股的42.4923%；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135名， 代表股份83,742,00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506,626,864股的

16.5293%。

3、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指派陈超、奚月茹律

师进行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提案的表决情况

提案1.00、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8,829,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6%；反对18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7%；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9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1,2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453%； 反对18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13285%；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26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788,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7%； 反对22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20,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516%；反对22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1358%；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2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6年度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775,9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6%； 反对2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07,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4555%；反对2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5049%；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9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833,5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9%； 反对17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5,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250%；反对178,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091%；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9%。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6年度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338,9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5%； 反对67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9%；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70,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741%；反对672,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744%；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超、奚月茹。

3、结论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

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同公告，并依法对

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四、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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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2: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777号公司未来科技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洪勇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1,174,869,360

股，其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8,994,951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268人， 代表公司股份689,641,8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94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6,625,3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51.8929%。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6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3,016,4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15%；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6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83,241,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08%。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2,670,21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37%；反对482,268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5794%；弃权8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1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82,670,21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

权股份的99.3137%；反对482,268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5794%；弃权8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10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关于完善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82,818,818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9.0106%；反对6,737,036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9769%；弃权8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逯国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951�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5-62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认定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于2025年12月26日发布的《对山东省认定机构2025年认定报备

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具体情况详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公示公告”

http://www.innocom.gov.cn/gqrdw/c101460/202512/a10521e5f95c40df80441f50f2eb18a5.

shtml），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汽（济南）车桥有限公司

（下称“重汽车桥公司” ）列入“山东省认定机构2025年认定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名单” 。证

书编号：GR20253700177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重汽车桥公司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将连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广益” 、“公司” 、“本公司”或“发行人”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5年12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www.jjckb.cn； 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

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cn.chinadaily.com.

cn）， 并置备于发行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新广益

（二）股票代码：30168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46,864,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6,716,000股，本次公开发

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2023年），公司所属行业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截至2025年12月16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7.92倍。

本次发行价格21.9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4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对应的摊薄后市盈

率为28.59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5年12月16日（T-4

日）发布的“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57.92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

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

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

投资决策。

截至2025年12月16日（T-4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

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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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06.

SZ

斯迪克

0.1211 0.0472 25.91 214.00 548.76

算术平均值

- -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5年12月16日

注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4年扣非前/后EPS=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

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注3： 可比公司方邦股份2024年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 不适用

2024年市盈率指标

投资者应当关注创业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

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

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

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

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导致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

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

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超华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曹丰路289号1幢

联系人：谢小华

联系电话：0512-6519558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

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066� 2771

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